
闽卫督函〔2024〕57 号

答复类别：B 类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195 号建议的答复

黄祯荣代表：

《关于加大二胎、三胎政策有效落地的建议》（第 1195 号）

由我单位会同省教育厅、省住建厅、省妇联、省税务局办理，现

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鼓励发放生育补助。2022 年 5 月 12 日，中共福建省

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探索建立生育补助制度，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每月予以一定补助”。目前,泉

州市德化县对依法生育三孩的德化县户籍家庭给予一次性生育

补贴 1 万元。对采用“试管婴儿”辅助生育的，孩子出生后给予

一次性 2 万元补助，采用“人工授精”辅助生育的，成功的给予

一次性 1500 元补助。已向 160 户三孩家庭发放生育补贴 160 万

元，向 19 户采用“试管婴儿”家庭发放辅助生育补助 38 万元。

三明市明溪县对生育二孩及以上且首次产前检查的孕妇，在全面

落实国家免费妇幼健康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另外给予 600 元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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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补助，顺产的另外给予 600 元住院分娩补助，剖腹产的另外

给予 2000 元住院分娩补助。目前，住院分娩补助申请 56 人，其

中二孩 49 人，三孩 7 人，发放补助资金 5.60 万元；首次产前检

查补助申请 42 人，其中二孩 35 人，三孩 7 人，发放补助资金 2.52

万元。

（二）加强住房保障。支持多孩家庭购房需求，指导福州、

厦门调整取消住房限购。支持各地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向多子女

家庭倾斜，提高租房或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额度，如福州多子女家

庭每人每月租房提取额度从原 1500 元提高到 1800 元，购买首套

自住房屋申请公积金贷款额度测算时另加 20 万元。指导各市、

县（区）在配租公租房时，可将家庭人数及构成等纳入轮候排序

或综合评分的因素，对符合条件的生育三孩家庭同等条件下可按

规定优先予以保障。全省累计通过公租房保障多子女家庭 12806

户。

（三）不断强化教育支持。组织实施了四期学前教育行动计

划，连续 14 年将公办幼儿园相关项目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

事项目，围绕扩资源、促普惠、提质量，推进我省学前教育持续

健康发展。先后出台《福建省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实施方

案》《福建省“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方案》《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认定和管理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普惠性民办园认定管

理工作的通知》，指导各地积极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明

确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措施，有效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供给。2023—2024 学年，全省学前教育三年入园率达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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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4.57%，学前教育各项指标持续保持全国

前列。关于“将义务教育普及到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的建

议，目前，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

《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关

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的通知》，要求各地坚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不随意扩大免

费教育政策实施范围。

（四）着力提供优生优育服务。进一步巩固完善全省妇幼健

康服务链条，2023 年省级以上财政投入 9380 万元支持省级“云

上妇幼”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建设、生育全程优质服务县建设、县

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提升建设和特色专科建设等。实施母婴安全

行动提升计划和健康儿童提升计划，严格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

度，开展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体系评估试点工作，持续提升

母婴安全保障能力。实施出生缺陷防治行动提升计划，持续深化

实施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等妇幼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全省孕前优生检查、产前筛查率、孕产妇系统

管理、儿童健康管理率、0-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率均保持

在 90%以上，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率均超

过 95%。加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机构管理，规范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服务运行。积极推进分娩镇痛工作，加强产后康复服务。

强化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的保障

作用，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2023 年全省领取生育津贴人数

11.13 万人次，生育津贴支出 20.0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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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个税减免扣除政策。国务院已印发《关于提高个

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明确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

个婴幼儿（子女）每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 元，进一步减轻家庭

生育养育的支出负担。

二、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吸纳您的建议，立足本职，积极作为，

不断完善生育支持措施，促进二孩、三孩政策更好落地见效。

（一）努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凝聚部门合力，进一步完善

福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不断健全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

的生育养育成本分担机制，打好政策组合拳，在制度上、政策上

给予家庭生育更多保障，提升家庭发展能力，释放生育潜能，推

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鼓励引导

有条件的市、县（区）结合当地人口形势和财力，对生育二孩和

三孩的试行递进式生育津贴、托育津贴、教育补贴、购房补助等，

并逐步提高补贴标准，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二）不断增加优质教育供给。加强调研论证，进一步完善

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继续督促和指导各地办好公办园，落实

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扶持举措，在规范办园、培训教师、深化

教研等方面加强指导支持，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提质降费，持

续扩大优质普惠的学前教育资源，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三）不折不扣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因税权高度集中在中央，

地方无权自行出台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省财政厅将会同税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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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依法依规积极为市场主体减负，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推动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领导署名：杨闽红

联 系 人：姜邦琳

联系电话：0591-87275165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4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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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

员会，福州市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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